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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经济开发区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D3ZB202408091404）
整改验收报告

淄博经济开发区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D3ZB202408091404）验收情况如下：
一、反馈问题
淄博市民政局在进一步规范淄博市各区县养老院杜绝养老院住户噪音扰民，窗外抛物，环境卫生等方面确实存在监管不到位的地方，基层群众要求：市民政局要建立自己的问题台账，对各区县突出的此问题的养老院要登记在册，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杜绝环保督察组走后问题出现反复。 
二、处理和整改措施
按照《关于做好全市养老机构相关管理工作的提示》,组织机构围绕环境卫生管理、噪音扰民等方面梳理排查要点、明确改进措施，将相关事项纳入养老机构日常监管范围，压实机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机构值班值守等管理制度，及时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环境。
三、验收过程
淄博经济开发区组织南部生态产业新城发展中心民生保障事业部对交办问题进行“四不两直”式检查、督查：在巡查监管过程中，未发现养老机构环境卫生差、噪音扰民、往窗外抛物等问题，已责令各养老机构加强管理，定期进行卫生管理、噪音扰民、窗外抛物等问题自查自纠，及时做好老人沟通和情绪安抚工作。
此问题已整改完毕，建议对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D3ZB202408091404）予以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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